
草山行館藝術家工作室經營管理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本實施計畫依據台北市政府文化局與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簽訂之「草山行

館(以下簡稱「本館」)委託經營管理契約書」(91北市文化務約字第096號) 
第十七條辦理。 

貳、藝術家工作室經營管理 

一、藝術家工作室發展方向： 
文學、視覺藝術、表演藝術、多媒體藝術創作之推動暨相關文化藝術

交流活動。 

二、藝術家工作室之空間： 
 

編號 面積 
(平方公尺/坪) 

配 置 地 址 

A棟 77 / 23 臥室/廁所/工作區/廚房 台北市北投區湖底路88號 

B棟 61.8 / 18.5 臥室/廁所/工作區/廚房 台北市北投區湖底路95號 

C棟 61/ 18.3 臥室/廁所/工作區/廚房 台北市北投區湖底路91號 

D棟 124 / 37.3 臥室/廁所/工作區/廚房 台北市北投區湖底路92號 

 

三、藝術家工作室使用功能分藝術家經常性進駐使用與混合功能使用兩

種。編號A、C、D三棟作為藝術家經常性進駐用，開放對外申請。
B棟為混合功能使用，臺北市政府文化局為推廣藝文活動，得優先免

費使用；臺北市政府文化局未使用時，B棟並得開放下列功能使用，

其優先使用順序如下： 
(一)藝文人士短期個人進駐。 
(二)符合本實施計畫發展方向之交流活動。 

四、申請資格： 
年滿二十歲以上，從事藝術創作之個人或團體。 

五、申請名額： 
每年四期，每期正取二至三名，並得備取二至三名。 

 
 

1



六、收費標準： 

(一)經常性進駐 
1.清潔管理費：新台幣20,000元/期。 
2.保證金：新台幣10,000元/期，進駐期滿，並將各項設備完善點
交歸還本館無誤後，保證金無息退還。 

3.因特殊理由致使無法進駐期滿(三個月者)，將依相關公告進駐
費用計算，最高不超過新台幣20,000元。 

(二)藝文人士短期進駐： 
1.清潔管理費新台幣7,200元/週 
2.保證金：總費用之二分之一 

(三)其他相關收費規則另訂之。 

 
七、成立藝術家工作室甄審委員會： 

(一)本館為辦理申請進駐藝術家工作室之甄審工作，設「草山行館藝術

家工作室甄審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甄審委員會)。 

(二)甄審委員會置委員五名，由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外聘專家學者三名，
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及台北市政府文化局各推派代表一名組成，必要

時得增聘專業領域學者專家一至二名。委員名單經台北市政府文化

局核定後聘任，除必要時增聘之學者專家外，其餘委員任期一年，

期滿得續聘之，續聘以一次為原則。 

(三)甄審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甄審委員應親自
出席會議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，經出席委員過半數以上

同意方得決議。 

(四)甄審委員會不對外行文，其決議事項，以「草山行館/臺北市政府

文化局委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辦理」名義行之。 

(五) 甄審委員為申請藝術家之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親屬、與申請藝術家
為師生關係、或僱佣等足以影響甄審公平性之利害關係者，應主動

迴避。 

(六)甄審程序分為初審與決審。初審為資格審，由本館人員辦理之。決

審由甄審委員擔任審查，決定進駐藝術家名單。 

(七)評選委員會均為無給職，但得依規定酌支車馬費或出席費。 

 
八、申請、甄審結果公告、進駐時間 

(一)經常性進駐： 

1.進駐期數與進駐時間：每年共分四期（第一期：二月至四月、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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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：五月至七月、第三期：八月至十月、第四期：十一月至一月）

進駐，每期進駐時間為三個月。 

2.受理申請時間：每年第一、二期受理申請時間為前一年之八月至十

月 。第三、四期之申請時間為當年之二月至四月。 

3.公告甄審結果時間：每年第一、二期進駐藝術家之公告甄審結果時

間為前一年之十二月，每年第三、四期進駐藝術家之公告甄審結果

時間為當年之六月。 

(二)藝文人士短期進駐： 

1申請使用一週者：使用日前一週至前一個月內接受申請。 

2.申請使用二週至四週者：使用日前二週至前二個月內接受申請 

 
九、進駐藝術家應配合辦理下列事項： 

(一)本館得安排工作人員進入錄音、攝影或錄影，以作為宣傳、推廣教

育、存檔與研究等用途，惟其期程須先徵得進駐藝術家同意。 

(二)進駐期間所創作或發表之作品，本館有該作品展覽及出版優先權，期

間以協議書簽訂日起，兩年為限。 

(三)配合本館安排各項公開活動，每月以一次為限，範圍如下： 

1.本館主辦座談會、社區推廣教育，得邀請進駐藝術家參與出席。 

2.本館得安排藝評家、藝文產業負責人、學者專家、藝術家、媒體工

作者及相關機關團體拜訪進駐藝術家，並進行交流。 

3.進駐期滿前一週之週末(週五、週六、週日)，本館將安排民眾參觀

藝術家工作室內之空間及設備，進駐藝術家應提供創作作品供民眾

參觀，並且在現場解說。 

 
十、藝術家工作室場地使用管理 

為保有藝術家工作室歷史建物之完整性，特定訂場地使用相關規範事

項，藝術家工作室使用者務必遵守如下之相關規定： 

(一)不得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。 

(二)不得喧嘩擾民。 

(三)未經同意，不得自行於場地內、外，擅自外加電力。 

(四)若因創作需要需搬入任何外加器材或設備，應先得到同意後使得為
之。使用之交通或貨運之車輛，非經同意，不得駛入園區，卸貨後

應即離開。 

(五)除了既有設備外，所需消耗品均自行準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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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六)進駐期間，應妥善保管創作作品及私人財務，本館不負責辦理創作作

品之保險，及私人財務之保管責任。 

(七)場地使用不得違反國家公園管理辦法。 

(八)使用期滿離開前，應將全部設施設備等自行清理並復原交歸還本館。

私人物件必須於期滿離開前全數搬離，未如期搬離者，本館將視同

廢棄物辦理之，其所衍生之費用，由進駐藝術家自行負擔。 

(九)進駐期間退出本計劃，必須徵得本館同意，本館依進駐費用核實將其

餘已支付進駐費用退還，惟保證金不予退還。 

十一、違規處理 

如有違反本實施計畫規定情事，依下列原則辦理： 

(一)場地及一切器材應保持清潔及完整，如有任何髒污、損毀或故障，

本館得依估計費用扣除保證金、或向進駐藝術家請求賠償。 

(二)使用期滿，使用者未如期搬離之私人物件者，本館將視同廢棄物處

理，其所衍生之費用，由使用者自行負擔；由本館代為處理時，

本館並得自保證金內扣償，倘仍有不足之數，本館得另對使用者

請求償付。 

(三)如違反場地使用相關規定，凡經本館認定情節重大者將解除合約，

一年內不得申請借用草山行館任何場地，且保證金不予退還。 

(四)負損害賠償責任而不履行時，本館將逕自履約保證金中扣抵，履約

保證金扣抵仍有不足時，將向使用者請求賠償。 

參、本實施計畫經台北市政府文化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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